
兴隆镇2015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水稻项目施工单位预审、遴选办法

根据绵竹市现代农业建设工作的总体安排，我镇被纳入2015年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水稻项目建设实施镇，我镇安仁村、广灵村、灵桥村为具体实施村。为确保该项目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目村制定了施工单位预审、遴选办法，并经项目村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现受项目村的委托，面向社会公告如下。
一、主要工作目标

预审遴选参与本次项目建设报名的施工单位。

二、报名资格要求

1、为确保现代农业项目顺利推进，凡是有在建工程的施工单位、我市同期“小农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标的施工单位不得参加本工程预审、遴选报名。

2、一般要求：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资质要求：四川省内资质为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

4、人员配备基本要求

（1）配置必须达到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施工员1人、安全员1人、质检员1人。

（2）资格：

A、项目经理：必须执有水利水电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和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两年内有类似工程施工业绩。

B、技术负责人：必须具备水利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有类似工程施工业绩。

C、施工员：三年内有类似工程施工业绩，农业工程施工经验丰富。

D、专职安全员：必须执有有效的C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以上人员均不得有在建项目，同时均属于本企业的在职员工。

5、业绩要求：三年以来已完工不少于1个德阳市范围内类似本项目的业绩。类似项目是指：同时具备渠道工程、田网工程、路网工程的涉农和水利农田建设工程。

6、财务方面：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近三年无亏损。

7、申请人无不良行为记录（无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由于质量问题被国家、省、市各行政主管部门通报的企业、项目负责人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8、设备：投标人所拥有的施工设备要能满足工程的要求。拟用于项目施工的机械设备清单。投标人应清楚的填报拟投入该项目的主要设备。

9、报名时需交投标保证金20万元，工程竞标公示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10、其它要求：①同意缴报名费人民币2000元，且无论预审是否合格、是否中标均不予退还。②一个资质只能参加报名一个标段。③中标单位同意按标段中标价缴纳履约保证金10%，农民工工资保证金5%，安全责任保证金5%，共计20%。④严禁转包和违法分包。⑤压证施工。项目经理，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的执业资格证书原件压证施工，至主体工程完工后退还。⑥禁止围标、串标行为:A、报名时需本公司人员亲自到场；B、除报名费以外的所有资金必须从投标公司基本账户按时间要求汇入业主方指定账户；C、不得有其他围标、串标行为，否则一概否决。

三、报名需提供材料

1、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2、资质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证书副本原件。（限四川省范围内资质）

3、业绩证明材料。按要求提供三年以来已完工不少于1个德阳市范围内类似项目业绩的已备案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和竣工验收材料原件，三者缺一不可，并提供建设单位办公座机电话及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4、相关人员资格证明。

（1）项目经理：需提供所有资格证明材料原件、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身份证、社保部门数据库中调取的近六个月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并经社保部门盖章确认；至今连续有效的劳动合同。
（2）技术负责人：需提供所有资格证明材料原件、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身份证、社保部门数据库中调取的近六个月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并经社保部门盖章确认；至今连续有效的劳动合同。

（3）施工员：需提供所有资格证明材料原件、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身份证、社保部门数据库中调取的近六个月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并经社保部门盖章确认；至今连续有效的劳动合同。
（4）质检员、专职安全员：资格证明材料。

5、机械设备清单。投标人应清楚的填报拟投入该项目的主要设备，要与工程项目的需要相适合，数量和能力要满足工程施工的需要。

6、财务资料方面：提交近三年（2012年-2014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所审计的财务报告。（投标人企业成立时间年份不满三年的，只需要提供成立后相应年份的财务状况表）。

7、提供所交报名保证金的银行回执单原件。

8、报名人员需持身份证、施工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企业最近连续六个月为其缴纳社保证明原件。

9、以上资料除需收原件外的均查验原件，收存加盖企业鲜章的复印件1份。

四、遴选步骤

（一）资格审查

1、由村、镇资格预审工作组商请市项目领导小组、业务主管部门（财政局、农业局、建设局等）进行企业资格联合会审，依据报名要求及相关规定对不符合的企业予以剔除。

2、审查符合条件的施工单位经公示无异议后进入项目遴选。

（二）遴选方式：分标段随机抽取中选人

1、经审查合格的遴选申请人按报名先后次序抽取抽签顺序号（号码球数量等于合格申请人数量，从1开始连续编号）；

2、按抽签顺序号由遴选申请人依次抽取1个号码球，抽中“1”号号码球的即为中选施工单位。（号码球数量等于合格申请人数量，从1开始连续编号）
（三）中标单位的名单在今日绵竹等媒体及镇村公告三天。
五、工程建设有关内容

（一）工程内容

渠系道路建设、田网及部分土方开挖和回填等工程

（二）各标段主要工程量

	标段名
	渠道（米）
	田间生产

便道（米）
	田型调整（亩）

	一标段
	3621
	3129
	281.13

	二标段
	6162
	4557
	153.82

	三标段
	2793
	1819
	254.69

	四标段
	4334
	2408
	219.35

	五标段
	4737
	2890
	257.74

	六标段
	7979
	5399
	

	七标段
	5574
	1816
	107.45


本工程采用固定单价发包，在标段工程总价的基础上下调5%作为发包价。

六、本预审、遴选办法由兴隆镇项目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绵竹市兴隆镇人民政府

2015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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